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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

 

 

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双塔食品”或“公司”）根据《企业

会计准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主板上市公司规

范运作》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2 号—定期报告披露相关

事宜》的有关规定，将公司 2022 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

（一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和原因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

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以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，为了更加真实、准确地反映公司

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，公司对 2022 年半年度末各类资产

进行了全面清查和减值测试。 

（二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、金额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 

资产项目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

应收账款 293,684,310.43 73,540,940.73 220,143,369.70 

本公司及董事会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

连带的法律责任。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

 

其他应收款 12,932,428.40 3,002,897.66 9,929,530.74 

存  货 1,127,308,304.72 173,618,071.76 953,690,232.96 

（三）会计处理方法 

（1）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认和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

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，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

成本、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。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，以取

得确凿证据为基础，同时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以及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。 

在资产负债表日，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。当其可变现净值低于

成本时，提取存货跌价准备。存货跌价准备通常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

现净值的差额提取。对于数量繁多、单价较低的存货，按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

备；对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、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，

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，可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。 

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后，如果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，导致存货

的可变现净值高于其账面价值的，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予以转回，转

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。 

二、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履行的审批程序 

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履行的审批程序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

管指引第 1 号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

指南第 2 号—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宜》相关规定，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需

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。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

不涉及关联交易。 

三、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

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,公司新增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76,586,505.05 元，将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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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6,586,505.05 元，减少公司 

2022 年半年度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预计 76,586,505.05 元。 

本年计提减值准备符合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，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，不存

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行为，不存在操纵利润的情形。 

四、董事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

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照并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

的规定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，体现了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，有利于客观、

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价值和财务状况，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

靠及具有合理性。因此，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 事   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四日 


